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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，整合课程资源与教师队伍，深化课

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，促进课程建设，规范教学过程，打造优秀课程教学团队，

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在学科共同课和专业核心课中率先试行课程负责人制度，凡同一学院有

3位（含）以上教师讲授同一门课程且在本校开设 3年（含）以上，或涉及两个（含）

以上学院教师讲授同一门必修课程，应设立课程负责人制度。每位教师原则上只担

任一门课程负责人。 

第三条 课程负责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，热爱本科教学； 

（二）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担任本课程的教学，教学经验丰富，教

学效果优良，在同行中具有较高威信； 

（三）具有开展课程建设与教学研究工作的经验，有组织协调能力和奉献精神。 

第四条 课程负责人的职责。课程负责人应组织课程组教师，加强合作，高质量

完成以下教学任务： 

（一）规范教学过程。统一教学大纲，统一考试命题和阅卷，组织相互听课和

教学经验交流，协助课程组教师制定教学计划和开展教学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负责课程建设。进行教材、教辅材料、课件、题库、网站等教学资源建

设，不断更新教学方法与手段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。 

（三）组织教学研究。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，积极申报本课程范围内的教



学建设项目和教改课题，每学期组织不少于 2 次的集中教学研讨活动，同时可作为

系（室）教研活动进行统计。 

（四）交流教学经验。带头开设公开课，积极培养和指导青年教师，努力探索

教学艺术，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次，担任系室主任及学院领导的可重复计算。 

第五条 课程负责人由课程组内成员通过竞聘或推举产生，由学院聘任，报教务

处备案，聘期三年，可连聘连任。跨学院课程的负责人由相关学院与教务处协商确

定，并由课程负责人所在学院聘任，报教务处备案。校级及以上精品课程（含双语

示范课程）负责人一般应担任该课程负责人。课程负责人因故不能履行职责的，学

院应根据情况予以调整。 

第六条  课程负责人由聘任学院负责考核。 

（一）一学年考核一次，分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，其中优秀比例不超

过 30%。 

（二）考核合格和优秀的，学院应分别给予适当奖励，具体奖励办法由学院制

定。考核为优秀者，在申报校级教学项目时给予优先推荐，在当年教师教学工作业

绩考核中予以适当加分。 

（三）考核为不合格的，学院不应予以奖励，并应终止其课程负责人资格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
